
附表 1

退役军官退役金计发基数表（2021年）
军衔 待遇级别 计发基数（元） 军衔 待遇级别 计发基数（元）

上尉

待遇级别 17 10,500

中校

待遇级别 13 12,050
待遇级别 16 10,700 待遇级别 12 12,630
待遇级别 15 10,900 待遇级别 11 12,850
待遇级别 14 11,100 待遇级别 10 13,300

少校

待遇级别 16 11,000

上校

待遇级别 11 13,400
待遇级别 15 11,100 待遇级别 10 14,100
待遇级别 14 11,300 待遇级别 9 14,400
待遇级别 13 11,550 待遇级别 8 15,100
待遇级别 12 11,900

大校
待遇级别 9 14,760
待遇级别 8 15,500

备注

1．中校（营级正职）、待遇级别 15级，退役金计发基数执行少校、待遇级
别 14级计发基数；中校（营级正职）、待遇级别 14级，退役金计发基数执行少
校、待遇级别 13级计发基数。

2．未实行等级转换退役军官的计发基数，上尉副连级和正连级、副营级对
应执行上尉待遇级别 17级、16级标准；少校副营级、正营级、副团级对应执行
少校待遇级别 16级、15级、13级标准；中校副团级、正团级对应执行中校待遇
级别 13级、11级标准；上校正团级、副师级对应执行上校待遇级别 11级、9级
标准；大校副师级、正师级对应执行大校待遇级别 9级、8级标准。

3．退役文职干部计发基数，文职 7级科员、副科级对应执行上尉待遇级别
17级、16级标准；文职 6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对应执行少校待遇级别 16
级、15级、13级标准；文职 5级副处级、正处级对应执行中校待遇级别 13级、
11级标准；文职 4级正处级、副局级对应执行上校待遇级别 11级、9级标准；
文职 3级副局级、正局级，对应执行大校待遇级别 9级、8级标准。

4．未实行等级转换专业技术退役军官和退役文职技术干部的计发基数，按
照上述第 2、3条相当待遇的退役军官和退役文职干部标准执行。

5．低于本表明确的军衔或待遇级别的，计发基数执行上尉待遇级别 17级标
准；高于本表明确的待遇级别的，计发基数执行大校待遇级别 8级标准。

退役军士退役金计发基数表（2021年）
军衔 衔级年限 计发基数（元） 军衔 衔级年限 计发基数（元）

四级

军士长

6年 8,800
二级

军士长

4年 10,400
7年 8,900 5年 10,600
8年 9,000 6年 10,800

三级

军士长

4年 9,350
一级

军士长

4年 11,450
5年 9,550 5年 11,650
6年 9,750 6年 11,850

备注
1．退役军士军衔低于四级军士长的，计发基数按照四级军士长最低标准执行。
2．在本衔级服役时间，低于本表明确的衔级最低年限的，按照衔级最低

年限标准执行；高于本表明确的衔级最高年限的，按照衔级最高年限标准执行。


